
第四节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三）与股份支付相关的当期及递延所得税

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在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为成本费用时，其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应区别

于税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1.如果税法规定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则不形成暂时性差异；（很少见）

2.如果税法规定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会计准则规定：预计可行权的最佳估计数确认成本费用

相关税法规定：对于附有业绩条件或服务条件的股权激励计划，企业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确认的成本费用在等待期内不得税前抵扣，待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时方可抵扣，可抵扣的

金额为实际行权时的股票公允价值与激励对象支付的行权金额之间的差额。

因此，企业未来可以在税前抵扣的金额与等待期内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很可能存在差异。

企业应根据期末的股票价格估计未来可以税前抵扣的金额，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应纳税

所得额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此外，如果预计未来期间可抵扣的金额超过等待期内确认的成本费用，超出部分形成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而不是计入当期损益。

【例 19-22】甲公司于 2×24 年 1月 1日授予 1名管理人员 1000 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服务期限条件为 2 年 ，甲公司预计 1000 份限制性股票在 2年后均可行权。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价格为 10 元/股 ，甲公司股票在授予日的市场价格为 18 元/股。经测算，限制性股票在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 9 元/股。假定甲公司满足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条件，适用的所得税

税率为 25% 。

根据相关税法规定，对于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甲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的成本

费用在等待期内不得税前抵扣，待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行权时方可抵扣，可抵扣的金额

为可行权时甲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与激励对象支付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之间差额。

2×24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1000×9×1/2) 4 5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 500

假设甲公司股票在 2×24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格为 17 元/ 股 ，甲公司估计未来可以税前

抵扣的金额为 7元/股（17-10)，未来可税前抵扣总额为 7000（1000×7)。第一年税前扣除

的金额为 7000×1/2=3500 元。

2×24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 000×1/2×25% ) 875

贷：所得税费用 875

2×2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1000×9 -4500) 4 500

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4 500

假设甲公司股票在 2×25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格为 22 元/ 股 ，甲公司估计未来可以税前

抵扣的总额为 12 元/股（22-10)，未来可税前抵扣总额为 12000 （1 000 x12)。

甲公司估计未来可税前抵扣的金额 12 000 元超过等待期内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累计为 9 000

元），超出部分 3 000 元形成的递延得税资产应直接入所有者权益。

2×2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5（12000×25%-875）

贷：所得税费用 1375（9000×25%-875）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750（3000×25%）

（四） 与单项交易相关的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

（如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固定资产

因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以下简称单项交易），不适

用所得税准则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企业对该单项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在交易发生时应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五）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

对于企业按照金融工具列报准则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如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

续债等），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

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通常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更为直接相关，企业应当按

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

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当期损

益；

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

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如其他综合收益等)。

知识点：适用税率变化对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1.因税收法规的变化，导致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对已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量。

2.适用税率变动的情况下，应对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进行调

整，反映税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3.除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如：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相关的调整金额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以外，其他情况下产生的调整金额应

确认为税率变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

计算当年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余额=用年末的暂时性差异余额×最新的税率【未来期间

差异转回的税率】

年末的差异性差异=年初＋增加-转回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年初余额＋当年确认－当年转回=年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余额

当年要确认=年末余额-年初＋当年转回


